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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住戶生活秩序之維護研究 

溫豐文
＊

 

公寓大廈住戶生活秩序之維護有二個機制：一為自律性的維護機制。二為他

律性的維護機制。茲析述如下： 

一、自律性的維護機制 

自律性的維護機制，係指區分所有權人自組管理委員會或自置管理負責人對

住戶生活秩序所作之維護機制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管理委員會或管理

負責人（以下簡稱「管委會」）為維護住戶之生活秩序，得採之措施如下： 

1、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 

住戶有下列違規情事之一時，管委會應予制止，並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同時

須提供相關資料給主管機關，作為主管機關處理之依據： 

（1）擅自變更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

空避難設備之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及其他類似之行為（公寓 8Ⅱ、

Ⅲ）。 

（2）未依共用部分之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使用共用部分（公寓 9Ⅱ、

Ⅳ）。 

（3）未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或依規約規定，擅自變更專有部分、約定專用

部分之使用（公寓 15）。 

（4）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或發生喧囂、振動及其他

與此類之行為（公寓 16Ⅰ）。 

（5）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樓梯間、

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

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公寓 16Ⅱ）。 

（6）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

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公寓 16Ⅲ）。 

（7）違規飼養寵物或飼養動物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公寓

16Ⅳ）。 

對上述情事之制止，係指對違規住戶予以勸告、警告而言。至所謂提供資料，

則指提供違規之事證而言。 

2、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 

                                                 
＊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1
 有關管理委員會之組織、法律地位與職掌請參閱拙文，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法令月刊第

46卷第 10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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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會對住戶之違規情事，除依上述予以制止並提供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依

法處理外，並得視其情形輕重，對違規住戶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 

（1）損害賠償 

住戶對共用部分未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使用時，管委會除應予制

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外，如有損害並得

請求賠償（公寓 9Ⅳ）。例如住戶占有共用之開放空間擺設攤位，管委會應予制

止，經制止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處新台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或訴請法院拆除

其攤位，若因而受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2）回復原狀 

住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管委會得請求回復原狀或逕自回復原狀： 

住 戶擅自變更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經

管委會制止而不遵從者，管委會得請求回復原狀（公寓 15Ⅱ）。 

住戶擅自變更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住

空避難設備之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經管委會制

止而不遵守且未於一個月內回復原狀者，管委會得逕自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住

戶負擔（公寓 8Ⅱ）。 

3、訴請強制出讓或強制遷離 

住戶違規情節重大，如係區分所有權人，管委會得訴請其強制出讓，；如係

承租人或使用借貸人等公寓大廈之占有人得訴請其強制遷離。茲分述其內容如

下： 

（1）強制出讓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管委會訴請區分所有權人強制出讓其區分所有權

之事由有二： 

公寓大廈有一、公重公損、公公或公壞，有公害公共安全之公者。二、因

地震、水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肇致公害公共安全者，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重建時，區分所有權人不同意決議又不出讓區分所有權，或同意後不依決議

履行其義務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

所有權或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公寓 14Ⅰ）。 

區分所有權人一、區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

行後，再區區金額達共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一者。二、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規定經依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三、

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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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公寓 22Ⅱ）。 

依上述事由訴請違規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強制出讓其區分所有權時，係以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原告，違規住戶無被告，訴之聲明方式為「被告應於某

日內出讓其所有位於某市某路某號某樓之住地」。因其係訴請法院命被告為一定

之行為，故本質上為給付之訴2。 

（2）強制遷離 

住戶如係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區區費用，違規使用或違反法令、規約情節重

大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固得訴請法院強制出讓其區分所有權或拍賣之，

以為制裁。惟住戶若是承租人或使用借貸人時，因其並無區分所有權，從而只得

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換言之，公寓大廈之承租人或使用借貸人有區區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所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區區金額達其所承租或借用的區

分所有權總額百分之一，或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經依第四十九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或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

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三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其強制遷離（公寓 22Ⅰ）。 

依上述事由訴請違規承租人或使用借貸人之住戶強制遷離時，亦係以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原告，違規住戶為被告，訴之聲明方式為「被告應於某日內

遷離某市某路某號某樓之住地」。因其亦係訴請法院命被告為一定之行為，故其

本質仍為給付之訴3。 

二、他律性的維護機制 

他律性的維護機制係指主管機關基於警察權作用（police power），對違規住

戶加以制裁，以維護住戶生活秩序之機制4。本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目

的是在建立「住戶自治（自律性維護機制）」之體系，將主管機關之管理權限大

幅下放到管委會執行，惟若住戶違規情節重大，經管委會制止而不遵從，則有賴

主管機關公權力之介入，祭出行政罰或刑罰，以收遏止之效。茲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規定，將主管機關為維護住戶生活秩序，對違規住戶得採之措施表列如下： 

 

 

 

 

 

                                                 
2
 尹章華、王惠先、林旺根、張德周、詹文凱、溫豐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解讀，月旦出版公司，

1997年版，頁 151、161（王惠光執筆）。 
3
 前揭註，（王惠光執筆）。 

4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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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 違反作為、不作為之義務 罰則 法條依據 

(1)棄置垃圾、排放污物、發生喧

囂、振動等。 

第十六條Ⅰ 

第四七條 

(2)飼養動物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

寧及公共安全。 

第十六條Ⅳ 

第四七條 

(3)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第六

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住戶、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請

求，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

善者。 

處新台幣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 

第六條 

第四七條 

(4)妨害建築物正常利用及違反共

同利益者。 

＊處罰對象以區分所有權人為限。 

第五條 

第四九條 

(5)違法變更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

牆面、頂樓平台及防空避難室之

構造、顏色、使用目的等。 

第八條Ⅰ 

第四九條 

(6)共用部分之使用未依設置目的

及其通常使用方法為之，經制止

無效者。 

第九條Ⅱ 

第四九條 

(7)擅自變更專有或約定專用部分

之使用者。 

第十五條Ⅰ 

第四九條 

(8)於防火間隔、防火巷弄、樓梯

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

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

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

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佔巷道

妨礙出入。 

第十六條Ⅱ 

第四九條 

(9)未經核准，破壞或變更主要構

造。 

第十六條Ⅲ 

第四九條 

一般住戶 

(10)未依決議繳納公共基金者。 

處新台幣四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十八條Ⅰ 

第四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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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營公險行業，未依法投保責任

保險者。 

第十七條 

第四九條 

(2)擅自變更專有或約定專用部分

之使用者。 

第十五條Ⅰ 

第四九條 

(3)於防火間隔、防火巷弄、樓梯

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

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

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

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佔巷道

妨礙出入。 

處新台幣四萬元

以上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 

致人於致：處一致

以上七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致重致者：處六月

以上五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五十萬元以

上二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第十六條Ⅱ 

第四九條 

營業住戶 

(4)其他違反一般住戶應作為或不

作為之義務者。 

罰則與一般住戶相

同。 

參照上列一

般住戶之規

定。 

 


